附件2
2022年青浦区社会力量举办公共文化设施项目扶持资金申报指南

一、资金名称
青浦区社会力量举办公共文化设施项目
二、申报依据
《青浦区文化事业发展基金管理办法》
三、扶持范围
[bookmark: OLE_LINK9]主要扶持由社会力量开办并自愿向社会免费开放的公共文化设施。包括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项目和公共文化服务项目。
[bookmark: OLE_LINK10]1、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项目主要扶持2021年度新开办的公共文化设施。
2、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主要扶持2021年度坚持以社会力量参与，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、文化产品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。
    四、申报主体 
在本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的，提供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公益性服务机构、公司或其他组织。须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和内部管理机制，具备较成体系的基本展示、社会服务能力，不从事文物经营和藏品、展品商业性交易活动，一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。
五、申报材料
[bookmark: OLE_LINK6]（一）《青浦区社会力量举办公共文化设施项目扶持资金申报表》；
（二）民办非企业需递交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，公司需递交主管单位的法人登记证书、负责人身份证明；
（三）房屋（建筑）产权证明或租赁证明复印件；
（四）单位业务发展情况报告；
（五）其他材料
1.申报表中填写的相关内容凭证；
[bookmark: OLE_LINK4]2.申请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项目，应提交项目投入经费记账凭证（必交）；
[bookmark: OLE_LINK1]3.申请公共文化服务项目，应提交《青浦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效果指标自评表》，对照指标提供佐证材料（必交）；
电子附件须为PDF格式，图文清晰可辨，单个文件不超过20M,可提交多个文件。纸质材料二份，请统一用A4纸型双面印制，胶装成册并加盖骑缝章。一般情况下，提交的各类材料均不予退回，请申报者自行备份。
六、签约实施
（一）申报项目通过评审后，区文化和旅游局与申报主体签订《青浦区文化事业发展基金项目协议书》。《青浦区社会力量举办公共文化设施项目扶持资金申报表》作为协议附件，具有同等约束力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（二）在扶持资金到账一年后递交所获资金使用情况、扶持项目执行情况及单位业务发展情况报告。
